附件 3

从事传统美术陶瓷设计、制作工作年份情况登记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身份证号码
	

	出生年月
	
	政治面貌
	
	现工作单位
	

	学习经历
	

	何年何月

（起止时间）
	工作单位名称
	工作岗位
	证明人身份证号码
	证明人

签字
	单位人事部门

审查签章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工美协会

意见
	该同志从事传统美术陶瓷设计、制作工作年份计算
	       年   月至       年   月
       年   月至       年   月
       年   月至       年   月

	
	经认真核实，认定该同志具有从事传统美术陶瓷设计、制作工作    年以上的经历。

签字：

（公章）
年
月
日


备注：1．全日制学历的读书时间不计入工作年份；

2．起算年限不早于法定工作年龄16周岁；

3．按要求公示5个工作日。
